
控方在「屠龍」案的審訊中，披露在涉
案暴恐團夥 Telegram 群組訊息中，參

與者使用暗語隱藏其真實的溝通內容。這些暗語經過
審訊中污點證人的解釋，作為案中證據揭示被告部署
計劃和實施行動的細節，其中部分暗語也在黑暴肆虐
期間，在黑暴社交平台群組廣為「勇武派」使用。涉案
訊息中的特定詞語和表達方式被用來指向特定的行動
或物品，在審訊中幫助法庭理解案件背景和涉案人員
的動機。香港文匯報記者根據庭審內容，整理出一批
暗語和含意，讓市民深入了解案情的嚴重性，以及識
別社交媒體中的可疑用詞。

暴徒「殺警計劃」相關暗語

「20kg」
20公斤炸彈

「書包」
炸藥

「眼鏡」
槍械

「auto glasses」
自動手槍

「鏡片」
子彈

「眼鏡布」
滅聲器

「行山」
上山試槍

「新plan」
新的殺警計劃或策略

「無雙」
近距離攻擊

「大嘢」
殺警計劃

「引戰」
引警圍捕

「火魔法」
火攻武器、汽油彈

「整魔法」
製造武器、炸彈

「30粒龍心」
殺害30名警員

「裝修」
破壞店舖

「文具」
防毒面罩、濾罐……

「家長」
向「屠龍」捐款或支
援的人

「金主」
在背後以金錢支持組
織或個人進行暴力活
動的人

「殺狗」
殺警

「好想啪狗」
想用槍殺警

「清嘢」
銷毀證據

「台灣按摩旅行團」
組隊赴台灣接受「軍訓」

「安全屋」
行動基地

「太空機」
沒有任何個人信息的手機

「鬼卡」
不用實名登記的手機SIM卡

「督灰」
舉報

「着草」
潛逃

「龍女」
對被告劉佩凝的昵稱

「無大台」
沒有明確的領導或組織結構

「童子軍」
形容行為較蠢或囂張的「示
威者」

「宣戰二陂坊」
到荃灣二陂坊進行破壞

「插支旗」
宣示勢力或佔領

「Secret chat」
Telegram中的一個功能，
用於私密溝通

「滅龍」
「屠龍小隊」其中一個Tele-
gram群組名稱，用於溝通和
策劃行動

「育龍」
「屠龍小隊」其中一個Tele-
gram群組名稱，用於眾籌
金錢的平台

話你知

暗語及含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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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名被告中涉及多類控罪，其中10人被律政司首次引用《聯合國（反恐怖主義措施）條例》提告。
在該14名被告中，有7人認罪，其中「屠龍小隊」隊長
黃振強、主謀吳智鴻及彭軍壕3人承認反恐條例串謀犯
對訂明標的之爆炸罪。7名不認罪被告中，屬「屠龍小
隊」成員的被告張俊富只承認管有爆炸品等兩罪，被判
囚18個月，吳智鴻團夥成員賴振邦受審後被裁定一項屬
交替控罪的串謀導致相當可能會危害生命或對財產造成
嚴重損害的爆炸罪罪成。即本案中，黃振強、吳智鴻及
其團夥成員賴振邦、彭軍壕、蔡凱明、蘇緯軒、陳玉龍
及鍾雪瑩共8人，將就各自的不同控罪等候判刑。
法官張慧玲早前在庭上引述控方案情指，本案涉及
2019年12月8日串謀用槍及炸彈襲擊警員，主謀之一為
被告吳智鴻，負責找槍、炸彈和測試炸藥等。吳屬於一
個無名群組，被告彭軍壕同屬該群組成員，被告黃振強
則自稱「屠龍小隊」隊長，其小隊行為「出名勇武」。
案情指，吳與其小隊負責將8公斤和12公斤炸彈放置

在遊行路線途經的軒尼詩道，「屠龍小隊」以破壞「藍
店」誘警到小炸彈放置處，爆炸後再迫使警員退到大炸
彈置放地點，槍手蘇緯軒會於高處以步槍射擊警察。在
炸彈爆破後，有人會執拾警員槍械，但計劃最後未能實
行。
張官當時在引導陪審團時表示，串謀者無須以書面或

正式的形式達成協議，可用身體、語言、手勢或動作等
達成協議，其中3個情況則不屬參與串謀，包括：對串
謀不知情、無意圖加入串謀或假裝加入串謀。

控方：涉案多個群訊息證串謀存在
控方在庭審時列舉大量證據，包括依據涉案多個Tg
群組訊息指證串謀計劃，指涉案兩枚遙控炸彈合共有10
公斤含有HMTD和ANFO的炸藥，該炸藥是外國恐怖
分子經常使用的炸藥，威力巨大，而計劃中的引爆時間
和遊行場合，會有大批市民途經現場，除警員外亦會傷
及市民。
控方指，本案串謀始於吳智鴻團夥，在2019年9月30

日開會時已提及用槍和炸彈，顯示他們早已有襲擊警察
的串謀。11月18日，在黃振強與吳智鴻見面後，確認吳
一方有真槍和炸彈，此時「屠龍小隊」一方加入協議，
最終協議演變成「12．8計劃」。串謀者各有角色、無
須有明確分工，只要他們的共同目的是在公眾地方以槍
和炸彈攻擊警方，「咁佢嘅參與已經夠。」
據控方指，審訊中可看到許多Telegram訊息，有些雖
非促進串謀計劃的協議，但陪審員可根據該些訊息考慮
「點解有人講過呢個訊息」，作為背景資料和判斷相關
人等是否知情。事實上，部分Telegram 對話訊息有促
進協議之用，可證明串謀的存在以及串謀者的參與程
度。
控方強調，在串謀協議中每名參與者各有角色，即使
沒有明確分工，甚至無須見面或知道其他人的角色，只
要各人的共同目的是在公眾地方使用炸彈及槍擊警方人
員，就已屬參與。

犯案「協議」實行前一直演變
控方強調，串謀犯對訂明標的之爆炸罪、串謀導致相
當可能會危害生命或對財產造成嚴重損害的爆炸罪及串
謀謀殺罪的基礎，為吳智鴻一方與「屠龍小隊」串謀放
置炸彈和使用槍械的協議，該「協議」一直演變，最終
落實於2019年12月8日在灣仔軒尼詩道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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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暴極端組織「屠龍小隊」隊長黃振強與吳

智鴻團夥策劃於2019年12月8日藉「民陣」遊

行，密謀在灣仔製造連環爆炸及槍擊警員案，9

名被告罪成。其中，被告張俊富承認管有爆炸品

和無牌管有槍械兩罪已被判囚18個月，餘下8

人明日（14日）將在高等法院接受判刑。在等

候判刑的8名被告中，有3人涉《反恐條例》控

罪，最高可判終身監禁，交替控罪最高可判囚

20年。法官張慧玲早前明言，即使其餘被告並

非串謀的一分子及沒有被控《反恐條例》，但定

知引爆器和槍彈與反政府活動有關，故在判刑不

能抹殺2019年修例風波黑暴肆虐的背景。香港

文匯報記者根據控方依據的Telegram訊息證

據，解讀及還原有關人等串謀殺警的過程。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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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到台灣接受所謂
「軍訓」

（2019年9月16至28日）

認罪被告彭軍壕等人一
同前往台中機場與被告賴
振邦、吳智鴻等人會合，
一行7人到台中彰化縣的
宿舍，接受前陸戰隊隊員
常先生「軍事訓練」，包
括跑步、海灘游泳、健
身、舉重、練習以刀作出
攻擊、搏鬥技巧等。常先
生又安排他們用氣槍訓練
持槍手勢、「搶槍」，再
用真槍練習「燒槍」，以
及教授製造汽油彈和鋁熱
彈並進行試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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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擬10月1日
用真槍殺警

（2019年9月30日）

彭軍壕與吳智鴻前往西
環皇后街一個類似律師樓
的單位開會，在場有金主
「大嚿」劉偉德及「大
嚿」的軍師「阿星」。彭
庭上稱「佢講到嚟緊遊
行用真槍同炸彈對付警
察。」吳稱試過製作烈性
炸藥，而「大嚿」於美國
訂購的槍械在當地被扣
關，「大嚿」軍師指原打
算10月1日以真槍攻擊警
察，但懷疑「安全屋」被
警方監視，遂煞停計劃。

3.擬空投鏹水彈襲警
（2019年10月3日）

吳智鴻於10月3日構思在
高空向警員扔鏹水彈，當日
灣仔附近正好有「示威」，
吳翌日凌晨相約彭軍壕、賴
振邦等人到軒尼詩道光華大
廈某旅館。當時，吳帶同4
支 750毫升鏹水、2支洗石
劑。吳稱與賴振邦等人上天
台準備，彭便下樓購買外
賣，但回到旅館時，吳稱因
為「錯失時機」而
終止行動。

4.潛大學實驗室
盜化學原料

（2019年11月14日）

賴振邦分別找了約5名城
市大學和浸會大學學生，組
成臨時隊伍到實驗室盜取可
製炸藥的化學原料，彭軍壕
稍後時間加入，各人先後到
兩間大學偷竊。彭稱當他離
去後，賴振邦再與學生到城
大「爆多次」。

6.秘密交收3支手槍
（2019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

彭軍壕按吳智鴻指示到沙田廣源邨、小瀝
源附近的巴士站，向年約30歲的「維修員」
拿取一個內有3支手槍的袋，其中兩支沒有
彈匣，另一支有15粒普通子彈。他將槍彈藏
於住所附近的摩星嶺公園橋底隱蔽處。
12月1日，彭軍壕按吳智鴻指示將其中一

支沒有子彈的槍，帶到旺角銀城廣場地下交
予一名用戶名「馬修」的人。對方其後改叫另
一人到場交收，彭認得對方是早前在沙田廣
源邨見過面的「維修員」。同日晚上7時，
吳又着彭將另一支有子彈的槍拿到其住所樓
下公園交予吳，吳則給予彭兩個裝滿空尖彈
的彈匣，稱空尖彈的殺傷力「大好多」。

7.工廈測試遙控引爆裝置
（2019年11月底）

吳智鴻叫彭軍壕一同到賴振邦位於荔枝角
香港工業中心的「3C維修工作室」找賴測試
樣本，其間在後樓梯成功試爆及拍下片段。

8.灣仔華仁書院組裝炸彈
（2019年12月7日）

彭軍壕當日中午約12時按吳智鴻指示到旺
角向用戶名為「Thkoy」的「煉金術師」領
取環保袋，等候約1小時後，獲交收者通知
到旺角麥花臣球場公廁一廁格，拿取一個海
綿寶寶環保袋，內有遙控引爆裝置和數個盛
有白色物料及玻璃樽，合共重約十多公斤。
再坐的士到灣仔公園與吳會合齊到香港華仁
書院，將物品收藏在書院外的斜坡位置，並
相約天黑後晚上近9時返回組裝炸彈。

9.警搗「安全屋」拘捕疑犯
（2019年12月8日）

清晨6時，在「殺警計劃」即將實施前，
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警員戴明德與另
外三名同袍，包括警署警長馮保羅、偵緝警
5820及8561破門進入灣仔克街1至15號展
鴻大廈12樓A室「安全屋」，拘捕黃振強等
3人，檢獲黑色頭盔、面罩、防彈背心及膠
盾等裝備，即日另在葵涌拘捕張俊富，在北
角拘捕吳智鴻，檢獲一把黑色手槍、106發
彈藥及6張地圖等。

10.警方檢獲兩枚炸彈
（2019年12月9日）

當日在機場拘捕劉佩凝，並在香港華仁書
院胡應湘堂地基的露天位置附近檢獲一大一
小兩枚土製炸彈，當中小炸彈重2公斤，含有
HMTD炸藥及由電話組成的電子引爆裝置、
24根金屬釘；大炸彈重8公斤，含有ANFO
炸藥、145根金屬釘、及電子引爆裝置等。

案中檢獲
高殺傷力裝備

爆炸品
●兩枚炸彈：連引爆裝置共重
20公斤

●大型炸彈：1個，約8公斤，
含有ANFO炸藥及內藏 145
根金屬釘，可在400米範圍
內造成傷亡

●小型炸彈：1個，約2公斤，
含有HMTD炸藥及內藏24根
金屬釘，可在100米範圍內
造成傷亡

●遙控引爆裝置：2個
●煙花爆竹：兩箱

槍械
●AR-15步槍：1支（連光學瞄準鏡）
●半自動手槍：3支
●子彈：逾百發（長短槍子彈、包括空尖彈）
●彈匣：5個

冷兵器
●武士刀：1把
●軍刀：多把
●匕首：3把
●伸縮棍：9支
●胡椒噴霧：4支

防護及其他裝備
●頭盔：數個
●避彈衣：2件
●防彈板：2件
●防毒面罩：數個
●3M面罩、3M濾罐：
多個

●對講機：多部

●●黑暴以黑暴以「「火魔法火魔法」」為暗號稱呼為暗號稱呼
火攻武器火攻武器、、汽油彈汽油彈。。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5.西貢荒山試槍試炸彈
（2019年11月16日晚至17日凌晨）

彭軍壕與吳智鴻、賴振邦等人前往西貢試槍。出發前一
天，吳智鴻命彭軍壕到荔枝角恒昌工業大廈向勇武「蜘蛛
隊」隊長「Jack」取對講機，並安排彭到西環山道山景園
公廁附近草叢，取得一袋裝有2公斤重ANFO（混合肥
料）炸藥，以及約一米長的炸藥引線。其後，彭坐的士到
吳居住的北角富澤花園樓下公園將炸藥轉交給吳。
當晚10時多，彭軍壕與另一名被告一同搭的士到西貢

西灣亭，其後見吳到達後打開背包，取出入滿子彈的3支
Polymer80手槍、6個滿彈手槍彈匣、1支AR15步槍、20

至30發步槍子彈、約2公斤炸藥和2部對講機。
翌日凌晨離開時，吳將一把手槍和

15發子彈轉交予同夥，稱
「屠龍小隊」催促

要槍。

●警方在香港華仁書院附近檢

獲的爆炸裝置。 資料圖片

▲▼警方在2019年12月9日後的調查行動當中拘捕更多涉案者，並檢獲大批槍彈。 資料圖片


